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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中国，我几乎每两个月就会遇到同样的情形：在会见客户和他的投资顾问时，一谈到

公司的商业计划，顾问们中总会有人靠到椅背上，用几乎一模一样的腔调问我：“在中国，

我们为什么需要你，艾德先生。”而我，总是忍不住向前探探身子，透过镜片望着他们，微

笑着说：“好，那就让你的客户违法一次，看看结果！” 

  

 实际上，法律风险管理就是通过避免或预测麻烦来省钱。作为律师，有两方面的角色：

对于小心谨慎的客户而言，我是一个“医生”，帮他预防感冒或其它更严重的疾病；而对于漫

不经心的客户，我是出现恶果后才匆匆赶来的“救火队员”（律师）。 

  

 事实上，在国际商务中，请“救火队员”（律师）比请“医生”的花费大多了。而且，越

是看似美妙的商业计划越容易出乱子。 

  

 有这样一个例子：一家美国公司并购了其他企业，完成之后，被并购的公司不再存在，

其法人地位归入收购者，收购者还可以拥有一个新名字。随后自然是开庆祝会，在香槟打开

以后，有人随意问起被收购公司是否有海外子公司？这家美国公司的董事们面面相觑，一脸

茫然。 

  

 一打听，果不其然，被收购公司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都注册了代表处。美国公司律师马

上拨通了中国律师的电话，问如何撤销这些代表处。 

  

 “撤销代表处需要被收购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决议。”中国律师回答。 

“但公司已经不存在了。” 

  

 “必须有董事会决议。”中国律师有点不耐烦。 

  

 “可是公司都没有了。” 

  

 “你是说没有董事会决议？” 

  

 “是的，公司都没有了。”美国法律顾问提高嗓门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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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你应该在收购完成之前就问我这个问题。地方行政机关肯定会坚持要被收购公司的董

事会决议。法律里有明确规定。现在你必须跟这三个城市的每个行政机关解释。” 

  

 美国律师仿佛看到了一张数额很大的帐单摆在面前：“要向三个地方的行政机关解释？

能不能只跟一个统一负责的部门交涉？” 

  

 “不行，因为根本就没有‘一个统一负责的部门’。被收购公司设立了三个不同的登记，

你就必须跟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个地方的政府官员沟通。”稍稍停顿一下，中国律师想到一

个办法“为什么不让首席代表去跟地方政府谈？” 

  

 空气很凝重。“现在已经没有首席代表了。”美国律师有气无力地说。 

  

 “代表处必须有首席代表啊！”中国律师喊道。 

  

 “北京的首席代表跳槽了，上海的被我们炒了，广州的那个也调走了。这些事都过去一

两年了。代表处由秘书负责。” 

  

 “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既然没有变更首席代表登记，这些代表处的所得税交了吗？” 

  

 空气更加凝重。“我不知道。”美国那头传来微弱的声音，“我得问问秘书。她的名字

叫什么来着？那你说，解决这件问题要多长时间？” 

  

 这问题没办法回答。经过例行的“诊断”之后，美国公司被“包扎”了一下，送到“救

火队员”（律师）手里。中国律师开始向相隔数千里的三个地方政府解释整个事件。纳税责

任要接受调查，还需要当地税务机关开具的税务缴清证明。律师还得跟当地公安、工商以及

海关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三个“没有首席代表”的代表处的现象，再加上四处解释公司已经不

存在、董事会决议无法提交，这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。 

  

 以我的经验，类似问题，如果在兼并之前着手解决，三个月就足够了。而这位美国律师

由于不擅长在外国司法辖区管理法律风险，不得不花费了十个月的时间，还要多付三倍的律

师费。这种事只能使“救火队员”（律师）受益，其他人都没有好处。 

  

 许多中国公司正在走向世界，也会因为文化、习惯和法律的不同面临很多挑战。正是那

些你不知道的事才给你惹麻烦花钱请“救火队员”（律师）。也许你会嘲笑这位不幸的美国

公司法律顾问，但也许你更应该做的是反省一下自己的海外子公司，是不是符合外国法律的

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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